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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》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

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9

年 3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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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

    第一条 为规范股权出资登记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登记管

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制，定本办法。

    第二条 投资人以其持有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

或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统称股权公司）的股权作为出资，投资于

境内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统称被投资公

司）的登记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    第三条 用作出资的股权应当权属清楚、权能完整、依法可以

转让。

    具有下列情形的股权不得用作出资：

    （一）股权公司的注册资本尚未缴足；

    （二）已被设立质权；

    （三）已被依法冻结；

    （四）股权公司章程约定不得转让；

    （五）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，股权公司股东转

让股权应当报经批准而未经批准；

    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不得转让的其他情

形。

    第四条 全体股东以股权作价出资金额和其他非货币财产作

价出资金额之和不得高于被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七十。

一 1 一



    第五条 用作出资的股权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。

    第六条 公司设立时，投资人以股权出资的，自被投资公司成

立之日起一年内，投资人应当实际缴纳，被投资公司应当办理实

收资本变更登记。

   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，投资人以股权出资的，应当在被投资

公司申请办理增加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前实际缴纳。

    第七条 投资人以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实际缴纳出资

的，股权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将该股权的持有人变

更为被投资公司的变更登记。

    投资人以持有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实际缴纳出资，出资股权

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，应当按照规定经证券交易所和证券

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；其他股权依照法定

方式转让给被投资公司。

    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股权公司股东转让股权

必须报经批准的，还应当依法经过批准。

    第八条 股权出资实际缴纳后，应当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

验资并出具验资证明。

    验资证明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    （一）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资的，相关股权依照本办法第七

条规定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情况；

    （二）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资的，相关股权依照本办法第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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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规定转让给被投资公司情况；

    （三）股权的评估情况，包括评估机构的名称、评估报告的文

号、评估基准日、评估值等；

    （四）股权出资依法须经批准的，其批准情况。

    第九条 投资人在公司设立时，依法以股权出资的，被投资公

司应当在申请办理设立登记时办理股权认缴出资的出资人姓名

或者名称，以及出资额、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登记。投资人实际缴

纳股权出资后，被投资公司应当申请办理实收资本变更登记，被

投资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或者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股份有

限公司的，还应当申请办理有关投资人实际缴纳出资额、出资时

间等的变更登记。

    投资人在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，以股权实际缴纳出资的，被

投资公司应当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变更登记。被投资公

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的，还应当申请办理有关投资人姓名或者名

称，以及认缴和实际缴纳的出资额、出资时间等的变更登记。

    第十条 股权公司依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申请办理有关登记

提交的材料，按照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

有关企业登记提交材料的规定执行。

    第十一条 被投资公司依照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申请办理有关

登记手续，除按照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

有关企业登记提交材料的规定执行外，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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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一）以股权出资的投资人签署的股权认缴出资承诺书。有关

投资人应当对所认缴出资的股权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，

且不具有该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等作出承诺；

    （二）股权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（需加盖股权公司印章）。

    第十二条 投资人、被投资公司的股权出资行为违反 《公司

法》、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以及本办法规定的，验资机构、资产评

估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或者因过失提供有重大遗漏的报告的，

公司登记机关依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予

以查处。

    第十三条 本办法规定事项，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   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9年 3 月 1 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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